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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机构与岗位设置 

及人员编制管理暂行办法 

 

为适应学校新的发展定位需要和提升学校整体管理效

能，进一步规范学校组织机构与岗位设置、人员编制管理以

及人员配置等管理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机构与岗位设置及定编原则 

（一）机构设置按照大部制、遵循扁平化管理原则； 

（二）岗位设置遵循因事设岗、合理设置、高效精简和

动态管理原则； 

（三）人员编制遵循精简、高效、合理配置和动态管理

原则。 

二、机构、岗位设置和人员定编管理 

（一）机构设置管理 

1.按照学校教育教学、专业（群）建设发展情况及行政

管理、其他业务发展需要原则，确定二级机构设置方案。 

2.由人力资源部根据以上原则初步拟定组织机构设置

方案，并会同各部门制定各二级机构工作职责，报校长办公

会议审议、集团备案通过后执行。 

3.学校如实施新一轮机构改革，将按照新的机构改革精

神重新设置二级机构，并确定新的组织机构方案。 

（二）岗位设置管理 

1.各部门根据二级部门工作职能和职责提出部门岗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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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置意见，即各部门内设岗位名称，并拟定各岗位工作职责

（即《岗位说明书》）。   

2.各部门将本部门的定岗方案及各岗位工作职责报人

力资源部汇总、审核，报校长办公会议审议。 

3.岗位设置要坚持按部门工作职能设置的原则，杜绝因

人设岗或人浮于事等情形，确保每个岗位满工作量。 

（三）人员定编管理 

1.各部门根据本部门职能和岗位设置情况，提出各岗位

人员编制意见。 

2.各部门将定岗定编方案报人力资源部汇总、审核，报

校长办公会议审议。 

3.专任教师、思政课教师、辅导员、心理健康教育以及

专职党务干部、教学科研部日常管理人员等配置，按照国家、

省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

4.如因部门职能调整或业务量增加等原因需要增加人

员编制，须由所在部门填写用人需求表，经人力资源部初审，

分管校领导审核，报校长办公会讨论审批。 

（四）日常管理 

1.人力资源部为机构设置、定岗定编的日常管理部门，

按照学校业务发展情况或发展改革需要，提出机构改革方案

及各机构职能职责调整、人员编制调整建议，同时受理审核

各部门人员编制调整申请。 

2.如遇学校实施新的机构改革或个别机构职能调整，将

按照新的组织机构设置方案或个别职能调整情况，重新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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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级机构或个别机构的定岗定编和定员工作。 

三、人员配置管理要求  

人员配置管理工作中要遵循公开、公正、适才原则。 

（一）选人 

1.选人方式：分为内部选聘和外部招聘两种方式。内部

选聘是指根据用人需求在学校内部组织的招聘，内部招聘一

般情况下同一岗位需有 2 名及以上人员报名竞聘方为有效；

外部招聘是指根据用人需求面向市场组织的招聘。 

2.定人原则：坚持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和以岗定人、人

岗匹配原则，岗位任职条件要求与拟任人员的学历、职称（职

业资格）、专业、工作经历、工作能力等相匹配。 

（二）用人 

1.用人时要注重“适才”要求，既要满足工作需要，同

时又不能造成人才浪费。 

2.要充分考虑亲属、老乡、朋友、老同事等关系，避免

关联紧密人员在同一部门或关联密切的不同部门任职。 

四、本办法由人力资源部负责解释。 

五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
